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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

饶信府字〔2024〕20号

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江西省司法厅下发的《关于开展涉及行政复议的地方性

法规、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为

进一步推动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全面有效实

施，我区组织开展了涉及行政复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

经清理，现决定对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、修改，具体如

下：

一、废止 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

《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上饶市信州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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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（饶信府办字〔2022〕25 号）

二、修改 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

《上饶市信州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联合执法常态

化制度化实施方案》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。

将第五大点各部门职责分工第九项“（九）区法制机构：负

责对有关部门起草的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

核；依法办理相关行政复议案件等”修改为“（九）区司法局：负

责对有关部门起草的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

核；依法办理相关行政复议案件等”。

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

2024年 3月 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信州区委办、信州区人大常委会。

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6日印发


